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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期，济南市对已经实施了５年的《济南市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办法》进行了重新修订，并制定了与之配套实施
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该文分析总结了济南市修订土地收购储备规章的背景、依据和主要内容，以期对更好理解和

执行新的规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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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济南市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重新修订了《济南市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办法》

（简称《收购储备办法》，以政府规章形式颁布），并

同步制定了与之配套实施的《济南市国有土地收购

价格标准指导意见》（简称《价格指导意见》，经市政

府同意后以市国土资源局规范性文件形式发布）。

《收购储备办法》和《价格指导意见》的颁布实施，进

一步明确了土地收购的职能定位，完善了土地收购

价格标准，优化了济南市土地收购储备运行机制。

１　修订背景

１．１　上位法的强制性要求

（１）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国务院令第５９０号，简称５９０号令）对房屋征收做
出了新的制度规范。５９０号令中规定，因公共利益
需要征收单位、个人房屋的，都应当按照该条例规定

的程序和标准进行补偿。但是，济南市以往的规定

和做法是，因建设项目需要拆迁城市“居民”个人使

用的住宅房屋时，依照城市房屋拆迁的有关规定进

行补偿［１］；需要拆迁“单位”使用的非住宅房屋时，

一般情况下依照土地收购相关规定进行补偿［２］。

这种根据房地产权属和用途不同而适用不同法规的

“双轨制”拆迁模式，不符合 ５９０号令的强制性要
求。

（２）国土资源部等四部委《关于加强土地储备

与融资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２０１２］１６２号）对土
地储备和融资做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制性要求。国土

资发［２０１２］１６２号文件中规定，纳入储备的土地不
得用于为土地储备机构以外的机构融资担保。现实

中，济南市市属投融资平台利用“市土地储备交易

中心”名下的储备土地获得银行贷款是一种重要的

融资方式。由于这些投融资平台不属于《土地储备

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土地储备机构［３］，文件的出台

意味着他们将失去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

１．２　原有规章中存在的问题

原《收购储备办法》是２００８年２月起开始施行
的。５年来，原《收购储备办法》在城市建设和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４］。但是，原有规章在

收购补偿方面，尤其是在土地收益分成补偿方式上

也存在一些问题：①土地收益分成补偿方式致使部
分土地使用权人获得的收购补偿费用远高于其土地

取得成本，享有了过多的因城市规划调整带来的土

地增值收益。②同一规划片区内的不同土地使用者
因土地规划性质不同而获得的收购补偿相差过大，

有失公平。这些问题既制约了土地收购工作的开

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

２　修订依据

２．１　法律法规

济南市此次修订《收购储备办法》和制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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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规范性文件，主要以《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

现行法律法规为依据，尤其是注重贯彻落实国务院

５９０号令和国土资发［２０１２］１６２号文件的有关要
求。

２．２　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

此次修订《收购储备办法》和制定相关规范性

文件，济南市注重吸收采纳了国内其他城市在土地

收购储备方面的先进做法。①利用网络资源调阅了
国内３１个城市土地收购储备方面的规章或规范性
文件，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开拓了思路。②实地调
研了山东省内的淄博、潍坊、青岛、烟台和临沂５个
地市土地收购储备开展和规章建设情况，加强了经

验交流。

３　修订的主要内容

３．１　实现土地收购职能的合理归位

原《收购储备办法》中规定，土地收购主要适用

于公益事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使用的土地、

实施城市规划或旧城区改造需要调整使用的土地、

土地使用权人无力继续开发且又不具备转让条件的

土地、土地使用权人申请收购的土地、其他应当收购

的土地等５种情形。修订后的《收购储备办法》根
据国务院５９０号令的要求进行了相应修改，在土地
收购适用范围中删除了“公益事业和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需要使用的土地”的情形（此种情况依法实施

房屋征收）；删除了土地收储机构利用行政权力对

拟收购土地进行冻结的有关规定；对土地收储机构

向被收购人支付的土地收购价款不再称作“补偿”

费用，而是在“价格标准”指导下的收购“价格”。

上述修改后，进一步明确了土地收购性质，实现

了土地收购的合理归位［５］，为构建新的土地收购储

备机制奠定了基础。

３．２　实现土地收购和房屋征收的有效衔接

修订后的《收购储备办法》，为了做好“土地收

购”和“房屋征收”之间的衔接，避免出现职能交叉

和管理缺位，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

对于纳入征收范围的非住宅房屋用地，被征收人提

出土地收购申请且经土地收储机构同意的，也可以

按照土地收购的价格标准获得补偿。但是，土地收

储机构不同意收购或者申请人未在规定时限内与土

地收储机构签订收购合同的，终止土地收购程序。

新规定允许部分非住宅房屋权利人参照土地收

购价格标准获得补偿，发挥了土地收购对于非住宅

房屋用地的价格优势；同时给予土地收储机构一定

的自主性（是否同意收购），有利于实际工作的开

展。

３．３　完善土地出让分成收购方式的价格标准

修订后的《收购储备办法》延续了“评估收购”

和“土地出让分成”收购（原来称作货币补偿直接收

购和土地收益分成）２种收购方式。采用土地出让
分成方式进行收购时，土地收储机构对被收购人暂

不支付收购价款，待所收购土地按照市场机制重新

出让后，由政府和被收购人对土地出让价款（扣除

前期整理费用）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分成。此次规章

修订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收购方式。

（１）在土地出让分成前要先行扣除土地成交价
款一定比例的相关基金和政府固定支出。《价格指

导意见》中规定，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１日以前供应的土
地实施收购的，扣除土地成交价款的１０％后参与分
成；该时点之后供应的新增国有建设用地实施收购

的，扣除土地成交价款的２０％后参与分成。
（２）采用累进递减的方式确定土地出让分成比

例。例如，对于 ２００４年 １０月 ２１日以前供应的土
地，土地成交价款扣除１０％相关基金后，单价在６００
万元／亩（含）以下的，按照４∶６比例分成；出让单价
在６００万元／亩以上、７００万元／亩（含）以下的部分，
按照５∶５比例分成；出让单价在７００万元／亩以上、
８００万元／亩（含）以下的部分，按照６∶４比例分成；
出让单价在８００万元／亩以上的部分，按照７∶３比例
分成。

（３）对综合开发建设的同一片区土地收购价格
进行平衡。《价格指导意见》中规定，实施综合开发

建设的同一片区内，同等条件下的土地收购应当遵

循价格一致的原则。

新规定增加了土地出让收入中政府可支配部分

的比例，适度降低了被收购人在城市规划调整中获

得的土地增值收益，体现了收购价格的公平性原则，

同时最大限度减小了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

３．４　实现土地收购储备机构的多元化

根据原《收购储备办法》的规定，“济南市土地

储备交易中心”是济南市辖区内的唯一土地储备机

构，统一行使整个市区内的土地储备及相关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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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土资发［２０１２］１６２号文件下发以后，为了适
应国家对土地储备和融资的新要求，支持市区四大

投融资平台利用储备土地融资，济南市又成立了隶

属于市国土资源局的土地收购储备历下中心、市中

中心、天桥中心和槐荫中心，配属市区４个投融资平
台使用，分别承担相应开发区域里的土地收购储备

及融资职能。修订后的《收购储备办法》对此进行

了制度上的确认。

多元化土地收储机构制度的建立，较好的破解

了土地储备融资难题，使投融资平台能够获得更大

的融资空间，更好的服务城市建设。

４　结语

济南市新修订的《收购储备办法》，以及配套实

施的《价格指导意见》，在总结近年来土地收购储备

实践成果和借鉴其他城市经验做法的基础上，认真

贯彻落实了国家有关房屋征收、土地收购和储备方

面的新规定、新要求，较好的破解了制约开展土地收

购储备的瓶颈和难题，必将对济南市今后一个时期

的土地收购储备工作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更好的

支撑和保障济南市的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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